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2025年海陵区老旧小区微整治工程       

	一、工程概况：

2025年海陵区老旧小区微整治工程。

二、编制依据及说明：

1.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及图纸；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854-2013）；

3. 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

4. 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5. 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

6. 2007年《江苏省园林工程计价定额》

7.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8.苏建价〔2025〕2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附件。

9.材料价按《泰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8期及相应市场价格；主材信息价缺项部分根据市场询价，详见招标控制价;

10.苏建函价[2025]66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

11.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24号；

12.税金按苏建函价[2025]2号文； 

13.本工程老小区微整治项目按老小区改造（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取费，道路标线按路灯工程取费；

14.措施项目取费：安全文明措施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按相应费率取费；临时设施费按各专业费用定额的上下限平均值取费；

15. 本工程暂列金额为3万元；

三、其他说明

1.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全者见图纸、设计方案及相关规范 。工程量清单项目中没有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程内容所需的费用投标单位应考察现场实际情况计入投标报价中；

2.本控制价单价措施费（降排水、钢板桩支护、地下管线交叉处理、管口临时封堵）为包干价，如实际施工未发生，结算不计取；
3.本控制价根据设计要求土方按原土利用考虑，如中标人现场购土，结算单价不调整；本控制价混凝土路面综合单价已综合考虑切缝、模板、养护的费用，结算单价不调整；

4.涉及小区点面较多，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充分考虑现场不利因数，可能需要二次倒运，结算时不增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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